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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为全资子公司武汉健民药业集团维生药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维生公司）； 

 公司本次为维生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15,000万元，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公司已实际为维生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5,573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本次担保的担保对象维生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担保风险。 

 

为支持子公司业务发展，公司将为全资子公司武汉健民药业集团维生药品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维生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的综

合授信敞口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简介 

1、维生公司 

被担保人：武汉健民药业集团维生药品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担保金额：15,000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一年 

担保原因及范围：维生公司因日常经营业务开展，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敞口额度 15,000万元，授信期限 1年，综合授信品种

为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非融资性保函、信用证、票据池等，用于维生

公司日常经营周转所需，缓解流动资金压力。 

担保情况：公司为维生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的综合授

信敞口额度 15,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协议的签署情况：公司即将完成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最高额

保证合同》等相关协议的签署，本次担保在 2024年度担保额度范围内。 

（二）公司就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及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 

2024年 3月 14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关于

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2024年 4月 8日公司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4年度

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为全资子公司维生公司向银行申请的

综合授信敞口额度 2.5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维生公司

业务开展需要及融资需求，在本次担保额度范围内确定具体的担保金额，审核并

签署担保相关文件，要求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提供同比例担保、财务资助或反

担保等措施，以保障公司利益不受损害。 

根据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其授权，经公司董事长批准，公司将为维

生公司在兴业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额度 15,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被担保人情况 

企业名称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维生药品有限

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胡振波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成立日期 1999年 12月 31日 

企业信用代码 914201007179476053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 484号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药品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食品经营；Ⅱ、Ⅲ、Ⅳ、Ⅴ类

放射源销售；Ⅱ、Ⅲ类射线装置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化妆品批发；化妆

品零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

商品）；专用设备修理；医疗设备租赁；特种设备销售；特种设备出租；机

械设备租赁；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

家具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 

科目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4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万元 47,047.12 49,843.84 

净资产/万元 7,689.60 7,795.88 

资产负债率 83.66% 84.36% 

科目 2023年 1—12月（经审计） 2024年 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万元 96,557.51 23,731.89 

净利润/万元 603.19 106.28 

三、本次担保合同的主要条款 

公司（保证人）将为维生公司（债务人）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债权人）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额度 1.5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与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具体如下： 

1、主合同。指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额度授信合同

（即“总合同”）及其项下所有使用授信额度的“分合同”，以及具体约定每笔

债务金额、债务履行期限及其他权利、义务的合同。其中，“分合同”指债务人

根据额度授信合同约定，在债权人确定的授信额度内经债权人审核同意后办理各

类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时双方签订的，具体约定每笔主债权金

额、主债权清偿期限及其他权利、义务的合同。 

2、最高保证额度。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最高额限度为债权本金

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在该保证最高本金限额/最高主债权数额内，不论债权

人与债务人发生债权的次数和每次的金额和期限，保证人对该最高本金限额/最

高主债权额项下的所有债权余额（含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保证范围。保证额度有效期内，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

的全部债权均构成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债权。 

4、保证方式。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即保证人和债务人




